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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 
2 0 2 1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
 
日  期 ﹕  2 0 2 1 年 9 月 2 8 日 (星 期 二 )  
时  间 ﹕  下 午 3 时 0 1 分 至 3 时 4 4 分  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 
 
出 席 者 ：  
 
 陈 蔚 嘉 议 员  主 席  
 区 镇 濠 议 员  成 员  
 陈 振 哲 议 员  成 员  
 何 伟 霖 议 员  成 员  
 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成 员  
 毛 家 俊 议 员  成 员  
 谭 尔 培 议 员  成 员  
 苏 家 裕 先 生  秘 书  

 
列 席 者 ：  
 
 陈 巧 敏 女 士 , 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何 靖 扬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黄 汝 恒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陈 敏 华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联 络 主 任 ( 6 A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邓 乐 文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4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
请 假 者 ：  
 
 刘 勇 威 议 员  成 员  
 
缺 席 者 ：  
 
 林 奕 权 议 员 ,  M H  成 员  
 姚 钧 豪 议 员  成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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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会 词  

 
  主 席 欢 迎 区 议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( “工 作 小 组 ” ) 2 0 2 1
年 第 一 次 会 议 。  

 
2 .   主 席 表 示 ，刘 勇 威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并 在 会 前 向 秘 书 处

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根 据 工 作 小 组 在 2 0 2 0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上 的 决 议 ，工 作 小 组 不 会 采

用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的 规 定 处 理 小 组 成 员 的 缺 席 事 宜 。工 作 小 组 通

过 上 述 成 员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2 0 2 0 年 9 月 1 6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1 / 2 0 2 1 号 )  

 
3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工 作 小 组 成 员 亦 没 有 在 会

上 提 出 任 何 修 订 ， 故 上 述 会 议 记 要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通 过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2 0 2 0 年 1 0 月 2 2 日 第 二 次 会 议 纪 要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2 / 2 0 2 1 号 )  

 
4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工 作 小 组 成 员 亦 没 有 在 会

上 提 出 任 何 修 订 ， 故 上 述 会 议 记 要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I .  学 校 音 乐 培 训 计 划 2 0 2 1 - 2 0 2 2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3 / 2 0 2 1 号 )  

 
5 .  主 席 欢 迎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 “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联 络 主 任 陈 敏 华 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

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6 .  主 席 请 大 埔 民 政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黄 汝 恒 女 士 介 绍 是 项 计 划 。  

 
7 .  黄 汝 恒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W G S P S  3 / 2 0 2 1 号 。  

 
8 .  成 员 的 问 题 及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计 划 能 增 加 每 间 学 校 的 参 与 人 数 。  

 
( i i )  询 问 如 每 年 为 学 生 安 排 学 习 不 同 的 新 乐 器 ， 会 否 缺 乏 延 续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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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建 议 可 安 排 曾 参 与 音 乐 培 训 计 划 的 学 生 联 合 演 出 ，以 不 同 乐 器 进 行 合

奏 ， 例 如 去 年 的 钢 舌 鼓 配 合 今 年 的 里 拉 琴 ， 藉 此 延 续 学 生 的 参 与 度 。 

 
( i v )  希 望 大 埔 民 政 处 汇 报 去 年 学 校 音 乐 培 训 计 划 的 成 果 。  

 
( v )  成 员 对 是 项 计 划 均 表 示 支 持 ，并 表 示 曾 接 触 参 与 音 乐 培 训 的 学 生 和 家

长 ， 他 们 对 培 训 计 划 均 有 正 面 评 价 ，认 为 导 师 教 导 有 方 ， 参 与 学 生 乐

在 其 中 。  

 
9 .  黄 汝 恒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小 班 教 学 有 助 导 师 指 导 学 生 的 技 术 ， 如 因 疫 情 发 展 而 须 转 为 网 上 课

程 ，网 上 授 课 的 每 堂 人 数 亦 不 宜 超 过 15 人 ，因 此 ，在 考 虑 多 方 面 因 素

后 ，建 议 每 间 学 校 的 名 额 订 为 一 班 共 15 人 。处 方 会 视 乎 情 况 ，弹 性 调

节 每 校 的 名 额 。 例 如 有 学 校 退 出 计 划 ， 原 先 名 额 亦 可 拨 给 其 他 学 校 。  

 
( i i )  至 于 延 续 性 方 面 ，部 分 曾 参 与 培 训 计 划 的 学 校 ，有 继 续 推 动 相 关 的 乐

器 培 训 ， 由 校 内 的 音 乐 老 师 作 教 授 及 推 广 。  

 
( i i i )  有 关 成 员 建 议 联 合 演 出 的 安 排 ，处 方 会 与 培 训 导 师 商 量 ，探 讨 不 同 的

乐 器 作 联 合 表 演 的 可 能 性 。  

 
( i v )  去 年 有 部 分 学 校 因 疫 情 关 系 选 择 不 参 与 培 训 计 划 ，音 乐 承 办 商 在 复 课

后 ， 亦 与 校 内 老 师 安 排 为 学 生 进 行 补 课 ， 大 部 分 学 校 均 有 参 与 。有 学

校 更 安 排 参 与 培 训 计 划 的 学 生 担 任 音 乐 大 使 ，到 老 人 院 作 演 奏 ，为 老

人 家 带 来 欢 乐 ， 亦 达 至 在 小 区 推 广 的 成 效 。  

 
1 0 . 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推 荐 上 述 拨 款 申 请 予 大 埔 区 议 会 ，以 供 举 办 “ 学 校 音 乐 培 训

计 划 2 0 2 1 -2 0 2 2”。  

 
1 1 .  主 席 请 大 埔 民 政 处 跟 进 申 请 拨 款 的 相 关 事 宜 ， 以 便 提 交 予 大 埔 区 议 会 考

虑 。由 于 下 次 区 议 会 大 会 会 议 将 于 11 月 召 开 ，为 节 省 时 间 ，建 议 秘 书 处 于 是 次

工 作 小 组 会 议 后 ， 与 区 议 会 主 席 商 讨 是 否 以 传 阅 文 件 的 方 式 征 求 区 议 会 大 会 同

意 此 项 拨 款 事 宜 。  

 
1 2 . 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主 席 的 建 议 。  

 
I V .  其 他 事 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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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 有 关 大 埔 艺 术 中 心 管 理 委 员 会 ( “管 理 委 员 会 ” )委 任 安 排  

 
1 3 .  有 成 员 指 出 ， 早 前 有 议 员 代 表 辞 去 区 议 员 席 位 ，由 于 工 作 小 组 负 责 处 理 管

理 委 员 会 的 安 排 ， 故 希 望 在 是 次 会 议 讨 论 该 空 缺 。  

 
1 4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表 示 ， 如 早 前 大 埔 民 政 处 向 工 作 小 组 提 交 的 文 件 所 述 ，管 理 委

员 会 由 地 区 人 士 、 区 议 会 代 表 和 民 政 处 代 表 所 组 成 ， 当 中 区 议 会 代 表 约 2 至 3
名 。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陈 蔚 嘉 议 员 ， 和 现 时 已 离 任 的 区 镇 桦 先 生 和 文 念 志 先 生 被 委

任 出 任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区 议 会 代 表 。 在 两 位 议 员 辞 去 区 议 员 席 位 后 ， 于 上 月 举 行

的 管 理 委 员 会 会 议 中 ， 她 作 为 该 管 理 委 员 会 主 席 ， 已 委 任 现 任 区 议 员 林 奕 权 先

生 填 补 有 关 空 缺 。  

 
1 5 .  成 员 的 问 题 及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根 据 过 往 的 会 议 纪 要 ，区 议 会 负 责 和 议 决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成 立 ，因 此 认

为 工 作 小 组 可 提 名 区 议 会 代 表 予 管 理 委 员 会 主 席 考 虑 ，而 工 作 小 组 过

往 亦 曾 作 出 推 荐 ， 希 望 能 厘 清 有 关 安 排 。  

 
( i i )  询 问 是 否 仍 有 一 个 空 缺 可 让 其 他 议 员 继 续 参 与 管 理 委 员 会 。  

 
( i i i )  询 问 主 席 有 否 出 席 有 关 的 管 理 委 员 会 会 议 ， 希 望 能 得 到 更 多 信 息 。  

 
( i v )  若 工 作 小 组 未 有 权 力 委 派 成 员 加 入 管 理 委 员 会 ，希 望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

员 (“ 民 政 专 员 ” )备 悉 小 组 成 员 的 关 注 ， 考 虑 增 加 区 议 会 代 表 数 目 。  

 
1 6 .  陈 巧 敏 专 员 回 应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政 府 拨 款 改 建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为 大 埔 艺 术 中 心 ，相 关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

经 已 完 成 。为 使 艺 术 中 心 有 效 运 作 ，成 立 了 管 理 委 员 会 以 跟 进 中 心 的

管 理 工 作 。 如 2 0 1 9 年 1 月 2 2 日 提 交 工 作 小 组 的 会 议 文 件 W G S P S  
2 / 2 0 1 9 号 “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 (大 埔 区 )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 术 中 心

进 度 报 告 ”第 9 段 所 述 ，大 埔 艺 术 中 心 设 有 管 理 委 员 会 ，而 管 理 委 员 会

主 要 工 作 包 括 协 助 政 府 监 督 大 埔 艺 术 中 心 的 运 作 和 管 理 ，就 艺 术 中 心

的 发 展 提 供 意 见 ，并 向 大 埔 区 议 会 提 交 报 告 。文 件 的 附 件 列 明 了 管 理

委 员 会 的 组 成 和 职 权 范 围 。  

 
( i i )  上 述 文 件 是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 的 进 度 报 告 ，当 中 一 部 分 向 小 组 介 绍 管

理 委 员 会 的 组 成 ，包 括 由 民 政 专 员 担 任 主 席 ，再 按 需 要 委 任 合 适 人 选

出 任 委 员 。当 中 列 明 区 议 员 代 表 约 2 至 3 名 ，现 时 已 有 两 位 区 议 会 代

表 出 任 委 员 ， 符 合 文 件 所 述 安 排 。 管 理 委 员 会 按 需 要 委 任 成 员 ， 委 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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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 以 个 人 身 份 出 任 。  

 
( i i i )  上 述 文 件 未 有 订 明 须 由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决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代 表 ，而 工

作 小 组 通 过 该 进 度 报 告 并 不 代 表 由 工 作 小 组 负 责 相 关 管 理 委 员 会 的

组 成 。 此 外 ， 就 管 理 委 员 会 组 成 的 一 贯 做 法 ， 管 理 委 员 会 自 第 一 次 委

任 工 作 开 始 ， 包 括 委 任 三 名 区 议 会 代 表 时 ，亦 非 透 过 工 作 小 组 去 进 行

提 名 及 委 任 。 上 述 文 件 在 该 次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已 获 通 过 ，因 此 大 埔 艺

术 中 心 的 管 理 委 员 会 亦 已 按 有 关 安 排 展 开 工 作 及 运 作 。  

 
( i v )  现 时 艺 术 中 心 的 管 理 、宣 传 活 动 和 推 广 工 作 均 如 常 进 行 ，而 去 年 向 区

议 会 申 请 拨 款 举 办 艺 术 节 等 事 宜 亦 积 极 筹 备 中 。至 于 涉 及 艺 术 中 心 和

承 办 团 体 的 运 作 资 料 细 节 则 不 属 公 开 资 料 。  

 
1 7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如 委 员 以 个 人 身 份 出 任 ，则 文 念 志 先 生 和 区 镇 桦 先 生 应 不 会 因 其 辞 去

区 议 员 职 务 而 失 去 委 员 身 份 。 希 望 主 席 能 提 议 合 适 人 选 出 任 代 表 。  

 
( i i )  询 问 何 时 会 安 排 管 理 委 员 会 向 小 组 报 告 工 作 进 度 。  

 
( i i i )  基 于 各 成 员 对 文 件 的 诠 释 和 工 作 小 组 是 否 有 权 委 任 管 理 委 员 会 成 员

有 不 同 见 解 ，建 议 民 政 专 员 考 虑 委 任 多 一 位 区 议 员 代 表 加 入 管 理 委 员

会 。 人 选 方 面 可 再 从 长 计 议 。  

 
( i v )  请 主 席 和 民 政 专 员 备 悉 并 考 虑 增 加 区 议 会 代 表 的 建 议 。另 外 ，理 解 管

理 委 员 会 的 数 据 不 对 外 公 开 ， 建 议 主 席 可 在 开 会 前 让 各 小 组 成 员 知

悉 ， 方 便 成 员 于 会 议 前 向 她 提 出 意 见 ， 再 由 其 向 管 理 委 员 会 反 映 。  

 
1 8 .  主 席 回 应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委 任 并 非 由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决 定 ，而 是 由 管 理 委 员 会

主 席 决 定 。  

 
( i i )  管 理 委 员 会 会 议 文 件 属 保 密 性 质 ，不 拟 公 开 。她 非 常 关 心 艺 术 中 心 的

情 况 ， 若 成 员 对 艺 术 中 心 有 任 何 意 见 ， 可 在 工 作 小 组 提 出 ， 她 会 于 管

理 委 员 会 上 积 极 反 映 。  

 
( i i i )  由 于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日 期 并 非 固 定 ，故 成 员 有 任 何 意 见 可 随 时 向 她

提 出 ， 她 会 于 出 席 会 议 时 反 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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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表 示 ， 已 备 悉 成 员 希 望 在 管 理 委 员 会 中 增 加 区 议 会 代 表 的 要

求 。 管 理 委 员 会 一 直 抱 着 开 放 态 度 去 聆 听 各 方 对 艺 术 中 心 运 作 的 意 见 ， 非 常 欢

迎 成 员 透 过 工 作 小 组 对 艺 术 中 心 的 管 理 提 出 意 见 ， 包 括 运 作 安 排 、 运 作 模 式 、

持 份 者 的 想 法 、 小 区 对 艺 术 中 心 的 期 望 、 与 地 区 团 体 或 区 议 会 合 作 举 办 可 提 升

本 区 艺 术 氛 围 的 活 动 建 议 等 。她 建 议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务 实 地 提 出 具 体 的 改 善 建 议 ，

对 艺 术 中 心 和 大 埔 才 是 最 重 要 和 有 裨 益 的 。  

 
2 0 .  主 席 认 同 民 政 专 员 所 述 ， 并 指 成 员 可 随 时 向 她 或 专 员 直 接 反 映 意 见 。  

 
2 1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补 充 ， 工 作 小 组 在 区 议 会 辖 下 成 立 ，让 任 何 有 兴 趣 的 议 员 均 可

参 与 ， 是 反 映 意 见 的 理 想 平 台 。 而 委 任 本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为 艺 术 中 心 管 理 委 员 会

一 员 ，亦 可 进 一 步 确 保 工 作 小 组 上 议 员 的 意 见 和 讨 论 能 充 分 向 管 理 委 员 会 反 映 。

另 一 方 面 ， 民 政 专 员 列 席 工 作 小 组 亦 反 映 处 方 非 常 重 视 与 小 组 成 员 就 艺 术 中 心

的 议 题 作 意 见 交 流 和 跟 进 ， 确 保 意 见 可 得 到 落 实 和 跟 进 。 她 认 为 ， 增 加 管 理 委

员 会 委 员 人 数 未 必 是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， 应 好 好 发 挥 工 作 小 组 的 功 能 ， 藉 此 平 台 收

集 和 讨 论 各 具 体 意 见 及 建 议 。  

 
2 2 .  主 席 认 为 成 员 可 积 极 在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提 出 意 见 ，有 关 意 见 将 会 在 管 理 委

员 会 会 议 上 获 得 反 映 ， 相 信 民 政 专 员 亦 会 按 需 要 适 时 考 虑 委 任 议 员 出 任 管 理 委

员 会 委 员 。  

 
2 3 .  有 成 员 表 示 工 作 小 组 已 就 此 议 题 已 作 充 份 讨 论 ，而 主 席 和 民 政 专 员 亦 已 备

悉 小 组 成 员 意 见 ， 希 望 主 席 就 此 作 出 总 结 。  

 
2 4 .  有 成 员 请 主 席 安 排 管 理 委 员 会 向 区 议 会 汇 报 工 作 进 度 ，让 成 员 讨 论 艺 术 中

心 的 管 理 ， 广 纳 不 同 声 音 。  

 
2 5 .  主 席 请 秘 书 处 备 悉 要 求 大 埔 民 政 处 提 供 相 关 进 度 报 告 ，并 于 下 次 会 议 向 工

作 小 组 汇 报 。  

 
 

V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6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2 7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4 4 分 结 束 。  
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1 年 1 2 月  


